
 

 
 

鄂建协﹝2025﹞15 号                 

 

关于开展 2025 年湖北省工程建设 

诚信企业家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建筑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含分会）： 

为规范企业负责人从业行为，构建工程建设企业负责人

信用评价机制，根据《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现决定开展 2025 年湖北省工程

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符合《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见附件 1）规定条件。 



二、参评对象 

具有湖北省工程建设企业信用评价 AAA、AA、A 等级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并且在现

任岗位连续任正职满两年。 

三、申报时间 

开始时间：2025年 3 月 17日。 

截止日期：2025年 4 月 30日。 

四、申报流程 

（一）线上申报，填报时登录湖北省建筑业协会网（网

址：www.hbjzxh.org.cn），点击“协会工作”中的“信用

评价”进入“湖北省工程建设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进行

申报。 

（二）申报者点击“系统登陆入口”选择“个人用户”，

注册登录并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建立健全企业及申报人信用

档案。 

（三）申报者选择“个人登录”，填写“诚信企业家系

统”相关信息，在线生成“2025年度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

业家申报书”，加盖企业公章并扫描提交，资料自动推送至

推荐单位（见附件 2）。企业须联系推荐单位确认已获得推

荐名额。 

（四）推荐单位于 4 月 25 日前在线完成资料审核，并

将企业推荐函于 4 月 30 日前报送信用评价办公室。 



五、结果发布 

评价结果确定后将在相关媒体进行发布，并颁发统一印

制的证书。信用评价结果可录入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

一体化平台等。 

六、其他说明 

（一）个人业绩材料按照系统中的撰写要求准备。 

（一）若同时申报诚信企业家，诚信项目经理，建议先

完成诚信企业家的资料填报并确保提交审核。 

（三）扫描下方二维码，查阅、下载“诚信企业家填报

指南”。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瑰丽   027-87362225  13707143443 

        高苏婷   027-87362252  13720130689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56 号新时代商务中心

6 楼 605室 

 

 



附件： 

1.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2.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推荐单位名单 

3.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名额分配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2025 年 3月 12日 

 

 

 

 

 

 

 

 

 

 

 

主题词：开展 2025 年 诚信企业家评价工作 通知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2025 年 3月 12 日印发      



附件 1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负责人从业行为，构建工程建设企

业负责人信用评价机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

发展格局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湖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是指对工程

建设企业负责人在工程管理活动中履行信用承诺的意愿、能

力、行为的综合评价。 

第三条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周期为一年。

评价结果将同步向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平台、

信用中国（湖北）等进行推介，供市场主体自主选用。 

第四条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是行业自律

行为，遵循为企业和社会服务、非营利和自愿、公开、公正



的原则。 

第二章  评价条件 

第五条  具有湖北省工程建设企业信用评价 AAA、AA、A

等级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并

且在现任岗位连续任正职满两年。 

第六条  遵循以下行为准则： 

（一）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行科学管理，提升现代化企

业管理水平。 

（三）践行实干兴业，注重通过技术创新、工程质量、

品牌建设、文化建设等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树立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义务。 

（五）积极拓宽国际视野，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布局，深

度融入发展大局。 

第七条  近三年内所在企业无严重失信行为，未发生较

大（含）质量、安全、环保等事故，无违法、违规、违纪行

为；个人无违规违纪违法，无严重失信行为。 

 

第三章 评价标准 

第八条 评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经营管理、财务效



益、社会贡献、信用记录等，全面反映企业家的信用状况。 

第九条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评价实行评分制，

满分 100 分，80≤评估总分＜90分以上的人员入选诚信企业

家。90≤评估总分的人员入选诚信（优秀）企业家。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条  企业建档。所在企业在“湖北省工程建设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平台”注册登记，填写“基础信息系统”材料，

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档案，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 

第十一条  个人申报。个人须在“湖北省工程建设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平台”的企业家评价系统中如实填报申报材

料，并向推荐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审查推荐。各推荐单位严格把关，审核通过

后推荐。 

第十三条  填报材料审核。信用评价工作办公室对填报

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第十四条  组织评价。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及

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按照标准进行评价。 

第十五条  结果审定。经相关职能部门信用征信后，信

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向信用评价指导委员会提交初审报告，信

用评价指导委员会对结果进行审定。 



第十六条  结果公示。审定结果通过协会官网向社会公

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最终确定“湖北省工程建设诚

信企业家”的个人由湖北省建筑业协会颁发证书，并在有关

媒体发布公告。 

 

第五章  动态管理 

第十七条  个人取得“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后，

即进入动态管理阶段。信用评价办公室建立“湖北省工程建

设诚信企业家库”和个人信用档案，对诚信企业家信用状况

进行动态跟踪。在动态监管过程中一旦发现有影响信用程度

的重大变化，做撤销“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处理；

个人完成信用修复后，才能重新核定，重新获得“湖北省工

程建设诚信企业家”。 

第十八条  所有被确定为“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

家”的个人，每个年度都需要登录企业家评价系统填报年度

信息，完善个人信用档案，基础信息、评价结果、动态跟踪、

失信记录等将作为企业家信用档案和动态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推荐单位和工作人员一

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客观评价，确保工作的严肃性、

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二十条  信用评价办公室对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

业家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对违法、违规、违纪的单位和个人

可建议有关单位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

的企业和个人，取消其三年内申报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

家的资格。对已经授予的，撤销其评估结果，公开通报。 

第二十一条  评估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任何单位和

个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均可向湖北省建筑业协会投诉、举

报，信用评价办公室按照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建筑业协会信用评价指

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2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推荐单位名单 

 

1. 武汉建筑业协会 

2. 宜昌市建筑业协会 

3. 襄阳市建筑业协会 

4. 黄石市建筑业协会 

5.十堰市建筑业协会 

6.荆州市建筑业协会 

7.荆门市建筑业协会 

8.鄂州市建筑业协会 

9.孝感市建筑业协会 

10.黄冈市建筑业协会 

11.咸宁市建筑业协会 

12.随州市建筑业协会 

13.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筑业协会 

14.仙桃市建筑业协会 

15.天门市建筑业协会 

16.潜江市建筑业协会 

17.神农架林区建筑业协会 



附件 3 

 

湖北省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名额分配 

序号 地区 名额 

1 省直及武汉 15 

2 宜昌市 13 

3 襄阳市 6 

4 黄石市 4 

5 十堰市 4 

6 荆州市 6 

7 荆门市 3 

8 鄂州市 3 

9 孝感市 4 

10 黄冈市 12 

11 咸宁市 3 

12 随州市 3 

13 恩施州 3 

14 仙桃市 3 

15 天门市 3 

16 潜江市 3 

17 神农架林区 3 

共计  91 

 


